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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
利未記（11）續講祭司承接儀式的條例、亞倫成為大祭司後首次向神獻祭 

（利 8:22-9:24） 
 
 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
 

上一次節目，我們研讀與分享了利未記 8:1-21 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
 

利未記 8:1-21 講述祭司承接儀式的條例。亞倫和他的兒子為甚麼需要被潔淨，並且被分別出

來呢？根據出埃及記 19:6 的記載，神要以色列人成為祭司的國度，作聖潔的國民。雖然利未

支派的人都被指派事奉神，但出埃及後，以色列民因金牛犢事件跌倒，並且離棄神。神特別

揀選亞倫和他的子孫作祭司，他們只有潔淨自己、奉獻自己，才能享有祭司的尊榮與履行獻

祭的責任，才可以教導百姓遵行神有關獻祭的律例。 

 

祭司站在神與人之間，是全職的屬靈領袖，管理獻祭的事務。只因人的軟弱犯罪，神才藉著

祭司制度使每個人和團體得以與神和好。舊約時期這種不完全的制度，在新約時期因著基督

被成全了。耶穌基督親自作了我們的大祭司；現在，所有基督徒都可以藉著信靠主耶穌，坦

然無懼地來到神的面前。 

 

大祭司的職權是其他祭司所沒有的。只有大祭司才有權利，在一年一度的贖罪日可以進入會

幕裡的至聖所，為百姓贖罪，因此他是眾祭司的主管。舊約時期的大祭司，讓我們聯想到耶

穌基督，因著耶穌所成就的救恩，基督成為我們永遠活著的大祭司。 

 

利未記 8 章講述祭司的職分，以及祭司所穿戴的衣物所代表的含意，還有承接聖職之禮的過

程。上次節目，因時間關係，我們只分享了一部份；接下來，我們繼續查考利未記 8 章剩下

的內容。 

 

利未記 8:22-24 記載：“他又奉上第二隻公綿羊，就是承接聖職之禮的羊；亞倫和他兒子按手

在羊的頭上，就宰了羊。摩西把些血抹在亞倫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，並右腳的大拇

指上。又帶了亞倫的兒子來，把些血抹在他們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，並右腳的大拇

指上，又把血灑在壇的周圍。” 

 

承接聖職之禮的羊是為贖愆祭而預備的，不用獻上平安祭。為甚麼？因為祭司已經在會幕裡，

已經進入與神的交通和團契裡了。耳垂上點血，象徵有個可以聽到神聲音的耳朵。沒有點血，

你就聽不到神的聲音。按著人的本性，我們無法領受神的旨意。服事神，手一定要點血。血

有潔淨的作用，沒有潔淨就不能服事神。要與神同行，腳就一定要點血。這一切表明祭司要

把自己全然獻給神。 

 

利未記 8:25-29 記載：“取脂油和肥尾巴，並臟上一切的脂油與肝上的網子，兩個腰子和腰子

上的脂油，並右腿，再從耶和華面前、盛無酵餅的筐子裡取出一個無酵餅，一個油餅，一個

薄餅，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。把這一切放在亞倫的手上和他兒子的手上作搖祭，在耶和華面

前搖一搖。摩西從他們的手上拿下來，燒在壇上的燔祭上，都是為承接聖職獻給耶和華馨香

的火祭。摩西拿羊的胸作為搖祭，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，是承接聖職之禮，歸摩西的分，都

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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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文告訴我們，以色列百姓把所有的祭品集中起來，放在亞倫和他兒子的手中。然後他們把

祭品在神面前搖一搖，表示藉著一次珍貴的獻祭，在神面前有完全的奉獻。這讓我們聯想到

了耶穌基督。希伯來書 9:28 說：“像這樣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獻，擔當了多人的罪，將來要向

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，並與罪無關，乃是為拯救他們。” 

 

利未記 8:30 記載：“摩西取點膏油和壇上的血，彈在亞倫和他的衣服上，並他兒子和他兒子

的衣服上，使他和他們的衣服一同成聖。” 

 

摩西用血和膏油把亞倫和祭司們分別為聖了。這是根據出埃及記 29:21 神的指示作的。這讓人

聯想到了耶穌基督。約翰福音 17:19 主耶穌說：“我為他們的緣故，自己分別為聖，叫他們也

因真理成聖。”這也提醒基督徒，基督寶血贖回我們成為神的兒女，我們在世上要活出神兒

女的生命。就像猶大書 23 節說的：“有些人你們要從火中搶出來，搭救他們；有些人你們要

存懼怕的心憐憫他們，連那被情慾沾染的衣服也當厭惡。”我們行過了分別為聖的儀式，許

下分別為聖的承諾；但真正的問題是，你的鄰舍對你有甚麼看法？你的同事、同學怎麼看你？

他們認為你在服事神嗎？他們會認為你已經分別為聖了嗎？一個還沒信主的人說：“我不知

道那個傢伙信的是甚麼教，如果我要信教，就要信他那個教。”但很多時候，恐怕一般人看

到基督徒並不那麼吸引人。我們應該活出吸引人的生命，也是棄絕世界、轉向耶穌基督的生

命。 

 

利未記 8:31-32 記載：“摩西對亞倫和他兒子說：‘把肉煮在會幕門口，在那裡吃，又吃承接

聖職筐子裡的餅，按我所吩咐的說：“這是亞倫和他兒子要吃的。”剩下的肉和餅，你們要

用火焚燒。” 

 

亞倫和他兒子要吃祭物，這表明與神和睦。“把肉煮在會幕門口”，指在會幕院子裡煮肉。

委任的祭司可以吃素祭和這肉。獻在神面前的祭物、肉和餅是聖的，為了防止剩下的聖物被

輕慢，必須用火焚燒。 

 

利未記 8:33-36 記載摩西說：“‘你們七天不可出會幕的門，等到你們承接聖職的日子滿了，

因為主叫你們七天承接聖職。像今天所行的都是耶和華吩咐行的，為你們贖罪。七天你們要

晝夜住在會幕門口，遵守耶和華的吩咐，免得你們死亡，因為所吩咐我的就是這樣。’於是

亞倫和他兒子行了耶和華藉著摩西所吩咐的一切事。” 

 

承接聖職的儀式持續七天，為的是彰顯這個儀式的神聖、公正和完全。“不可出會幕的門”，

乃是為了保證聖潔。會幕是神所在、聖潔的地方；會幕外面是到神面前贖罪的人所在的地方，

是不聖潔的。祭司出了會幕的門，分別為聖的身體就會被玷污，不能達到完全。承接聖職儀

式上獻上的燔祭、贖罪祭、平安祭都有贖罪的功效。 

 

祭司要有七天的時間分別為聖和默想，他們要晝夜在會幕門口值班。這讓人聯想到，我們的

大祭司耶穌基督也是這樣永遠醒著，為神的兒女代求。你在半夜兩點起來，耶穌陪伴著你。

你身處困境，主也會在你身邊扶持你。耶穌基督隨時都在。祭司所要做的這一切都是照著神

的吩咐去做。 

 

遵守神的誡命就是祝福，違背就是詛咒，整本聖經都強調這個真理。神的話語是神的兒女應

該遵守的法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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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未記 9 章非常有趣，不但記錄了亞倫和他兒子們第一次正式在會幕裡事奉，也詳述了祭司

們每天例行的儀式。除了贖罪日的記載外，對於祭司例行常規的細節，聖經其他章節很少記

載，這裡記錄了亞倫和他的兒子第一次正式成為祭司的場面。雖然生為亞倫的後裔，在分別

為聖之前他們都不算是正職的祭司。“分別為聖”的希伯來文，照字面的意思是“填滿雙手”，

表示我們要空著雙手來到神面前。“分別為聖”不是奉獻自己當宣教士，或承諾要為神做些

甚麼事，而是空手來到神面前，求問神：“神啊！祢要我做甚麼？”讓神填滿你的手，才叫

“分別為聖”。太多人以為“分別為聖”是要帶些甚麼到神面前，也有些人以為把自己獻上

就夠了。 

 

親愛的聽眾朋友，我們能給神的實在有限。神從我們這裡得到的只是滿筐的罪而已。七十士

譯本的聖經，用希臘文“目標”這個詞來表達“分別為聖”，意思是一樣的，就是成就神要

你完成的事；也就是實踐你來到世上的目的。我們來到世上的目的，就是成為基督的肢體。

基督來到世上的目的是要成就神的旨意，帶我們回到天家，進入神的榮耀裡。希伯來書 2:10

說：“原來那為萬物所屬、為萬物所本的，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，使救他們的元帥，

因受苦難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”你看，基督分別為聖，祂有一個目標。希伯來書 7:28 說：

“律法本是立軟弱的人為大祭司；但在律法以後起誓的話，是立兒子為大祭司，乃是成全到

永遠的。”利未記 9 章講述了亞倫作為大祭司的獻祭，這讓人聯想到的不是基督的特質，而

是基督的事奉，因為基督成就了神所定的目標，這與亞倫大祭司的職分相似。 

 

利未記 9:1-2 記載：“到了第八天，摩西召了亞倫和他兒子，並以色列的眾長老來，對亞倫說：

‘你當取牛群中的一隻公牛犢作贖罪祭，一隻公綿羊作燔祭，都要沒有殘疾的，獻在耶和華

面前。” 

 

這一切都是按著耶和華所吩咐去行的。亞倫和他的兒子們按著神指示的所有細節，在會幕停

留七天。現在到第八天，亞倫開始要執行大祭司的職分了。第八天是一個禮拜的第一天！這

讓我們聯想到了耶穌基督復活的日子。基督從死裡復活後，開始了大祭司的職分。希伯來書

8:4 和 9:10-12 告訴我們，如果基督還在世上，祂就不能作祭司。祂升天之後，在天上的會幕

作大祭司，那個會幕不是人手所造的，基督藉著自己的寶血進入了天上的聖所。 

 

當亞倫在一個禮拜的第一天，行使大祭司的職分時，他的四個兒子是見證人。同樣的，我們

有四卷福音書見證基督的死和祂的復活。今天我們有一位完全、全備的大祭司。希伯來書 5:9

說：“他既得以完全，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源，”我們相信祂、倚靠祂，就

是順服。我們信主以後努力按著主的旨意行，就是順服主，這就是分別為聖。我們空手來到

主面前，伸出空空的雙手，懇求基督充滿我們。亞倫不是我們的大祭司。他還要為自己的罪

獻上贖罪祭。在所有重大的盛典中，大祭司首先要為自己獻祭，這說明他不是基督，但是在

他之後，必有一位真正的大祭司要來，希伯來書 7:27 說：“他不像那些大祭司，每日必須先

為自己的罪，後為百姓的罪獻祭；因為他只一次將自己獻上，就把這事成全了。” 

 

利未記 9:3-4 記載摩西對亞倫說：“你也要對以色列人說：‘你們當取一隻公山羊作贖罪祭，

又取一隻牛犢和一隻綿羊羔，都要一歲、沒有殘疾的，作燔祭，又取一隻公牛，一隻公綿羊

作平安祭，獻在耶和華面前，並取調油的素祭，因為今天耶和華要向你們顯現。’” 

 

亞倫受命，要以色列人除了贖愆祭以外，還要帶其他獻祭的祭物。他們取一隻正常的山羊羔

作贖罪祭；一隻牛犢和一隻綿羊羔作燔祭；一隻公牛，一隻公綿羊作平安祭；還有一般的素

祭。神的榮光要向他們顯現，這讓人聯想到，從死裡復活、坐在神右邊的基督成為我們的大

祭司，是我們親近神的惟一道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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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未記 9:5-7 記載：“於是他們把摩西所吩咐的，帶到會幕前；全會眾都近前來，站在耶和華

面前。摩西說：‘這是耶和華吩咐你們所當行的；耶和華的榮光就要向你們顯現。’摩西對

亞倫說：‘你就近壇前，獻你的贖罪祭和燔祭，為自己與百姓贖罪，又獻上百姓的供物，為

他們贖罪，都照耶和華所吩咐的。’” 

 

百姓順服，摩西向他們保證，神的榮光要向他們顯現。 

 

利未記 9:8-11 記載：“於是，亞倫就近壇前，宰了為自己作贖罪祭的牛犢。亞倫的兒子把血

奉給他，他就把指頭蘸在血中，抹在壇的四角上，又把血倒在壇腳那裡。惟有贖罪祭的脂油

和腰子，並肝上取的網子，都燒在壇上，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；又用火將肉和皮燒在營

外。” 

 

這段經文很詳細地描述了亞倫如何完成贖罪祭的儀式。首先獻上的是贖罪祭。這讓人聯想到，

我們是以罪人的身分來到神面前。你和我，在神面前都是罪人。所以必須先要對付罪的問題。

以弗所書 1:7 說：“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，過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豐富的恩典。” 

 

利未記 9:12-14 記載：“亞倫宰了燔祭牲，他兒子把血遞給他，他就灑在壇的周圍，又把燔祭

一塊一塊地、連頭遞給他，他都燒在壇上；又洗了臟腑和腿，燒在壇上的燔祭上。” 

 

亞倫為百姓獻上贖罪祭和燔祭。把血灑在壇的周圍，不僅使壇潔淨，也贖了獻祭之人的罪。 

 

利未記 9:15-16 記載：“他奉上百姓的供物，把那給百姓作贖罪祭的公山羊宰了，為罪獻上，

和先獻的一樣；也奉上燔祭，照例而獻。” 

 

“給百姓作贖罪祭的公山羊”，這裡指的不是為贖特別的罪，而是為百姓的潔淨獻上贖罪祭，

祭物是山羊，而不是公牛。“和先獻的一樣”這句話指的是與 8-11 節中，祭司獻贖罪祭的情

形相同。 

 

利未記 9:17-24 記載：“他又奉上素祭，從其中取一滿把，燒在壇上；這是在早晨的燔祭以外。

亞倫宰了那給百姓作平安祭的公牛和公綿羊。他兒子把血遞給他，他就灑在壇的周圍；又把

公牛和公綿羊的脂油、肥尾巴，並蓋臟的脂油與腰子，和肝上的網子，都遞給他；把脂油放

在胸上，他就把脂油燒在壇上。胸和右腿，亞倫當作搖祭，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，都是照摩

西所吩咐的。亞倫向百姓舉手，為他們祝福。他獻了贖罪祭、燔祭、平安祭就下來了。摩西、

亞倫進入會幕，又出來為百姓祝福，耶和華的榮光就向眾民顯現。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，

在壇上燒盡燔祭和脂油；眾民一見，就都歡呼，俯伏在地。” 

 

素祭、平安祭與燔祭等有血的祭物一同獻上。“脂油”指的是所有肝臟的脂油、肥尾巴、腰

子上的脂油。 

 

獻平安祭時，祭司把胸獻為搖祭、右腿獻為舉祭。獻為搖祭的胸歸給祭司，獻為舉祭的右腿

歸給主管獻祭的祭司。胸讓人聯想到愛，右腿讓人聯想到力量；兩者合在一起，代表神把愛

和能力賜給為神作工的人。 

 

神悅納亞倫作為祭司代表百姓所獻的祭，亞倫作為神人之間的中保，舉手向百姓祝福。由此，

我們也聯想到新約時期，耶穌基督也做了我們與神之間的中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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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西、亞倫進入會幕。摩西作為以色列百姓的領袖，也是立法者，是最後一次進入會幕；亞

倫則是承接聖職後第一次進入聖所，代表全會眾向神獻祭和祈求。耶和華神的榮光在會幕顯

現。 

 

“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”，表明神悅納亞倫獻上的祭，這火與焚燒燔祭的火不一樣，是超

自然的。火從耶和華神面前出來焚燒燔祭。 

 
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下次節目，我們將進入利未記 10 章的研

讀與分享，請大家提前預備並熟讀經文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甚麼不明白的地方，

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甚麼難處，也請讓我知道，我們

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
 
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
